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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健康的定義：健康是一個國家人民擁有完

整身體、心理及社會的安寧狀態（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不僅是指沒有

疾病或虛弱的身體現象而已。人民健康是國家的根

本，政府有責任為人民健康提供適當的保健和促進

福祉的措施。本文主要就相關指標的觀點探討我國

國民健康福祉及近幾年進步或變化的情況。 
 

一、 健康與福祉的關聯性 

健康有兩個核心面向：人們能活多久及能否過

有品質的生活。人們除了擁有長壽，亦希望避免因

傷害或疾病而帶來痛苦及喪失工作能力。受傷或患

病人士（包括心理和身體）於教育、培訓和就業都

可能會遇到障礙，進而削弱經濟能力，降低生活水

準，亦減少參與其他生活領域的能力，如家庭生活、

社交、娛樂及休閒活動等，從而導致對心理情緒的

挫折和孤立。 

良好的健康是幸福的關鍵，若無良好的健康，

人們無法充分地享受生活，選擇受限，因而抑低幸

福和滿足的程度，若國民不健康，社會除必須承擔

緊急照護外，社會和諧及生產力也可能因疾病而下

降，顯見健康為個人事業及家庭幸福的基石，更是

整體社會進步的動力。故政府於提升健康的醫療服

務、預防保健工作、介入措施等衛生政策之擬訂極

為重要。 
 

二、 觀察指標 

本文使用四項指標來觀察健康領域的現況及未

來可能趨向，包括：零歲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

自殺死亡率、吸菸的潛在危險。零歲平均餘命是國

際間常用以比較健康構面的綜合性指標；嬰兒死亡

率、自殺死亡率則是反映國家社會醫療水準及心理

健康情形的常用指標；最後一項指標是影響健康的

生活習慣因素，期藉由這些重要指標以了解國民健

康的狀況、變化及與 OECD 國家進步相比較的情形。 
 

指標定義及來源 

指標 定義 來源 

零歲平

均餘命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各年齡

組所經驗之死亡風險後，所能存活的預

期壽命；達到 x 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

之年數，稱為 x 歲之平均餘命。零歲平均

餘命或簡稱「平均壽命」。 

內政部 

嬰兒死

亡率 

嬰兒死亡數/活產嬰兒數*1,000，按生存期

間可區分為新生兒（出生未滿 4 週）死亡

率和新生期後（出生滿 4 週至未滿周歲）

死亡率。 

行政院

衛生署 

自殺死

亡率 

自殺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行政院

衛生署 

成人吸

菸率 

「成人吸菸率」係指 18 歲以上每天吸菸

人數占 18 歲以上人口比率。「吸菸」係

指到目前為止，吸菸超過 5 包（約 100

支），且最近 30 天曾經使用菸品者。 

行政院

衛生署

國民健

康局 

 

三、 整體概述 

由上述指標近 10 年的觀察可發現： 

（一）由於人們生活水準提昇，生活方式和居住環

境改善，加以醫學進步，獲得更好的營養及

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國人平均壽命由 1999 年

76 歲延長為 2009 年 79 歲，惟較 OECD 國家

中位數 80.1 歲低。 

（二）我國嬰兒死亡率由 2000 年 5.9‰降至 2010 年

4.2‰，與 OECD 國家平均水準相仿。 

（三）自殺不僅是個人事件，其背後隱含著諸多社

會現象與問題，近 10 年我國自殺粗死亡率由

每 10 萬人口 11.1 人提高至 16.8 人，國人心

理健康及自殺防治推動殊值重視。 

（四）我國成人男性吸菸率偏高，未來如何降低吸

菸對國人健康的影響，以及持續加強推動菸

品之健康危害防制工作，甚為重要，也是促

進國民健康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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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歲平均餘命（或以平均壽命稱之）是最常引

用的健康狀況指標，衡量國民健康及生命消長之情

形，可具體反映醫療水準及進步成果。聯合國開發

計畫署（UNDP）自 1990 年起定期編製發布人類發

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即以零歲

平均餘命觀察各國於健康層面之整體發展概況。 
 

一、現況與趨勢 

自 1995 年開辦全民健保，國內醫療資源普及，

死亡率逐年降低，國人平均壽命持續提高。依據內

政部統計，2009 年我國平均壽命為 79 歲，其中男、

女性平均壽命分別為 76 歲、82.3 歲，分別較 10 年

前提高 2.7、3.3 歲。 

2009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10.6

％，較 10 年前增加 2.2 個百分點，依高齡、少子化

之人口趨勢發展，老年人口比重勢必向上攀升，如

何提供老人之經濟安全保障、健康維護、休閒娛樂

及長期照護，並避免相關社會福利支出拖累政府財

政，為目前社會福祉的重要議題，亟需做好整體規

劃與完善的配套措施。 
  

零歲平均餘命─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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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二、按地區分 

都市化發展程度與壽命高低呈正相關，2009 年

我國平均壽命以北部地區 80.6 歲最高，東部地區

74.8 歲最低，顯見東部地區受地理環境及醫療資源

相對限制，平均壽命相對較低。 

1995 政府積極推動山地離島地區之醫療服務改

善措施，1999 年相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

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增加該地區醫療服

務之可近性及提昇醫療服務品質，10 年來城鄉健康

差距已漸縮短，北部與東部地區平均壽命差距由

1999 年 6.2 歲縮減至 2009 年 5.8 歲。 
 

零歲平均餘命─按區域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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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三、國際比較 

2008 年過半數 OECD 國家平均壽命逾 80 歲，其

中最高為日本 82.7 歲，其次為瑞士 82.2 歲，最低為

土耳其 73.6 歲及匈牙利 73.8 歲。2008 年我國平均壽

命為 78.6 歲，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80.1 歲，與 30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名第 24 位，低於鄰近的日本

82.7 歲及南韓 79.9 歲，高於美國 77.9 歲。雖然國民

所得高低與平均壽命的關係並不明顯，但一般而

言，OECD 國家中平均每人 GDP 較高之國家，其平

均壽命亦相對較高。 

 

 

 

 

 

健康福祉之探討 
－零歲平均餘命 



SOCIAL INDICATORS  2010  65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零歲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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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8 年及其前後年。 
 

隨著醫療技術進步，OECD 各國近 10 年平均壽

命均見提高，主要歸因於嬰兒及 55-84 歲高年齡組

死亡率降低。若以增幅觀察各國進步速度，1998-2008

年 OECD 國家中以南韓增加 5.1 歲最為顯著，日本已

為全球最長壽的國家，增幅相對有限，但美國與墨

西哥平均壽命在 OECD 國家中偏低，10 年來亦分別

僅增 1.2 及 1.7 歲。我國平均壽命提高 2.8 歲，增幅

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2.4 歲，位居前 30％。 

1998-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零歲平均餘命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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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1998、2008 年及其前後年。 
 

觀察兩性平均壽命差異，10 年來 OECD 國家中

除波蘭及土耳其外，其餘國男女平均壽命性別差距

已漸縮小，明顯反映出男性平均壽命增幅高於女

性，其縮小差距可部分歸因於健康風險行為，如男

性和女性吸菸行為、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大幅

降低。 

反觀我國平均壽命性別差距卻由 5.8 歲擴增為

6.3 歲，與大多數 OECD 國家趨勢相反，未來隨著我

國家庭子女數的減少，家庭功能的式微，如何避免

二人高齡家庭因喪偶而轉變為獨居家庭，以及解決

高齡獨居婦女的安養照護等問題，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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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1998、2008 年及其前後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各國零歲平均餘命的計算方法或有些微不同，導致各國平均壽命

估計結果存有些微差異，但這些差異在一歲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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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死亡率是評估一國婦幼健康照護之重要指

標。母親的社經條件、衛生環境、個人生活方式和

態度均是影響嬰兒死亡率的主因。 
 

一、現況與趨勢 

隨著我國醫療進步及對婦幼衛生保健工作的重

視，嬰兒（未滿周歲）死亡率及新生兒（出生 28

天內）死亡率雙雙遞減。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

2010 年我國嬰兒死亡人數為 705 人，嬰兒死亡率為

4.2‰，較 10 年前減少 1.7 個千分點，新生兒死亡率

減幅較小，自 3.4‰降為 2.6‰。 
 

2000-2010 年嬰兒死亡率及新生兒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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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說    明：嬰兒係指出生後未滿周歲；新生兒係指出生後未滿 28

天。 
 

二、按主要死因 

2010 年我國嬰兒死亡主要死因以產傷、源於周

產期之呼吸性疾患、特發於周產期的感染、與妊娠

長短及胎兒生長有關的疾患等源於周產期之病態

（占 45.8％）最高，先天性畸形（占 22.8％）次之，

二者合占嬰兒死亡人數 6 成 9，其中源於周產期之

病態中以呼吸性疾患（占 33.1％）最高。 

為使母嬰獲得更完善醫療照護，自 1995 年全民

健保開辦以來，即提供孕婦 10 次免費產前檢查服

務，自 2001 年起產前檢查利用率維持在 9 成左右；

另對高危險群孕婦提供產前遺傳診斷，2009 年接受

產前羊膜穿刺檢查補助者計 3.8 萬人，較 10 年前增

加 52.4％，使源於周產期之病態及先天性畸形死亡

情形二者合計已明顯下降 1 成。 
 

嬰兒死亡率─按主要死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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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三、按生存期間 

按生存期間分析，2010 年我國新生兒死亡人數

429 人，占嬰兒死亡人數逾 6 成，新生兒死亡原因

以源於周產期之病態及先天性畸形占新生兒死亡

95.3％，可見產前檢查與產後照護及育嬰指導等周

產期照護工作不容忽視。而滿月至未滿周歲新生期

後嬰兒死亡最常見原因為先天性畸形、事故傷害、

嬰兒猝死症侯群及呼吸系統疾病。 
 

2010 年嬰兒死亡率─按生存期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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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說    明：新生兒係指出生未滿 4 週；新生期後係指出生滿 4 週

至未滿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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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出生體重 

出生體重愈低的新生兒，其器官發育並未成

熟，致死率與罹病率均特別高，尤以妊娠 32 週以前

出生或體重低於 1,500 公克的早產兒更是嚴重。近

年來雖我國新生兒人數逐年遞減，但 2,500 公克以

下低體重新生兒比重 2009 年卻較 2003 年上升 0.8 個

百分點。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出生通報顯示，

2009 年我國 19.2 萬名活產之新生兒中，1,500 公克以

下極低體重早產兒僅占 0.8％、體重 1,500-2,499 公克

占 7.0％、體重高於 2,500 公克以上則超過 9 成以上。 
 

2009 年活產新生兒─按出生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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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附  註：懷孕 20-36 週發生的分娩稱為早產；新生兒出生體重

低於 2,500g 稱為低體重，出生體重低於 1,500g 者稱為

極低體重。 
 

五、國際比較 

OECD國家中約 2/3的嬰兒死亡發生於未滿月之

新生兒時期，此現象與我國雷同。2008 年 OECD 國

家嬰兒死亡率最低為盧森堡 1.8‰，瑞典及冰島 2.5‰

次之。2008 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為 4.5‰，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3.8‰，與 30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名第

22 位，高於日本 2.6‰、南韓 4.1‰，遠低於美國 6.7‰。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各國早產兒死亡登記制度略有不同，挪威採計胎齡超過 12 週者，

捷克、法國、荷蘭和波蘭採計最低胎齡 22 週或嬰兒出生體重 500g

以上者，餘多數國家對死亡登記皆無胎齡或重量的限制，因而影

響各國嬰兒和新生兒死亡率統計內涵。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嬰兒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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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8 年及其前後年。 
 

隨著 OECD 國家醫療進步及對婦幼衛生保健的

重視，1998-2008 年嬰兒死亡率 OECD 國家皆明顯下

降，降幅以土耳其減少 19.5 個千分點最多，其次為

墨西哥減少 7.0 個千分點及匈牙利 4.1 個千分點。我

國嬰兒死亡率降幅為 2.1 個千分點，高於 OECD 國家

中位數 1.4 個千分點，與 30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

名第 11 位，與南韓同，高於日本、美國，顯見我國

於降低嬰兒死亡率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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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1998、2008 年及其前後年。 
 

隨著醫療技術及服務的進步，自 70 年代迄今，

所有 OECD 國家於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已有顯著的

成就，然而近 10 年某些 OECD 國家隨著婦女晚婚晚

育現象普遍，高齡產婦人數日益攀升，胎兒染色體

異常機率提高；另不孕症婦女藉由生殖科技治療，

多胞胎機率增加，早產及出生低體重新生兒風險提

高，導致嬰兒死亡率在近 10 年僅呈緩降趨勢。 

近 10 年我國婦女亦趨向晚婚晚育，嬰兒死亡率

與 OECD 國家緩降趨勢相似。 
 

歷年嬰兒死亡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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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1998-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嬰兒死亡率變化情形 

-7.0

-4.1 -4.0 -3.9
-3.2 -2.9 -2.8 -2.7 -2.4 -2.1 -2.1 -1.8 -1.8 -1.6 -1.4 -1.4 -1.4 -1.3 -1.2 -1.2 -1.1 -1.0 -1.0 -1.0 -0.9 -0.8 -0.7 -0.5 -0.5 -0.2

-19.5

-0.1

-20

-15

-10

-5

0

土

耳

其

墨

西

哥

匈

牙

利

希

臘

波

蘭

盧

森

堡

斯

洛

伐

克

愛

爾

蘭

葡

萄

牙

捷

克

中

華

民

國

南

韓

義

大

利

比

利

時

芬

蘭

西

班

牙

O
E
C
D

中

位

數

荷

蘭

挪

威

奧

地

利

德

國

瑞

典

英

國

法

國

日

本

澳

洲

瑞

士

丹

麥

美

國

紐

西

蘭

加

拿

大

冰

島

千分點
 前30％位數  中間40％位數

`

 後30％位數



70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2010 

 

 
自殺死亡率乃代表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和社會

幸福狀態。自殺成因多元且複雜，源自於生理、心

理、社會、文化及環境等層面因素彼此的交互作用，

被視為是一個多面向的疾病，自殺防治已成為當代

公共衛生及心理衛生工作之重要課題。 
 

一、現況與趨勢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2010 年國人自殺粗死

亡率為每 10 萬人口 16.8 人，居主要死因的第 11 順

位，其中男、女性分別為每 10 萬人口 22.7 人、10.9

人，各較 10 年前增 56.6％及 43.4％，2005-2006 年因

國內爆發卡債危機，自殺事件頻傳，自殺粗死亡率

升至每 10 萬人口 18.8 人及 19.3 人，2007 年隨國內

景氣好轉，自殺粗死亡率首度下降，2008-2010 年未

再續增。 

自殺行為與精神疾病（尤其是憂鬱症與酒癮、

藥癮）關係密切，2009 年我國男、女性使用抗憂鬱

劑病人各為 37 萬人及 51 萬人，女性明顯高於男性，

但因男性較不願尋求社會網絡協助，致自殺粗死亡

率則為女性 2.2 倍。 
 

2000-2010 年自殺死亡率─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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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二、按性別及年齡 

自殺粗死亡率隨年齡增加而升高。依據行政院

衛生署統計，2010 年自殺粗死亡率以老年（65 歲以

上）每 10 萬人口 35.8 人最高，次為中年（45-64 歲）

及壯年（25-44 歲）之 22.8 人及 18.6 人。不同年齡層

所遭遇的困境不盡相同，老年易因孤獨、喪偶及久

病厭世而自殺，失業、婚姻及家庭經濟困難為中年

與壯年自殺的主因，青少年則不外乎感情、課業壓

力及親子或同儕關係等因素，故自殺防治工作應針

對不同年齡組別採取符合所需的策略。 

另按性別分析，老年男性、女性自殺粗死亡率

分別為每 10 萬人口 48.6 人、24.1 人，其次為中年之

32.3 人、13.5 人。各年齡組自殺粗死亡率皆呈男性

高於女性，男性自殺粗死亡率約為女性 2-3 倍。 

若與 10 年前相較，男性自殺粗死亡率以中年年

齡組每 10 萬人口增加 9.3 人最多、壯年年齡組增加

8.6 人次之，25-64 歲中壯年自殺身亡的增加，對家

庭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更影響國家社會的生產

力，不容忽視。 
 

2000-2010 年自殺粗死亡率─按性別和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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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三、按婚姻狀況 

按自殺者婚姻狀況觀察，2010 年我國男、女性

自殺粗死亡率皆以離婚者最高，每 10 萬人口 86.5

人、37.9 人，喪偶者每 10 萬人口 72.1 人、23.3 人次

之，均遠高於未婚及已婚者，顯見離婚及喪偶為自

殺行為之危險因子。 

 

健康福祉之探討 
－自殺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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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自殺粗死亡率─按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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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四、國際比較 

就各國觀之，自殺率雖與經濟成就的高低無明

顯相關，但可能受經濟安定程度與生活滿意度影響。 
 

2007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自殺標準化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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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7 年及其前後年。 
附  註：標準化死亡率係以 2000 年 WHO 之世界標準人口年齡

結構調整。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指出，每 10 萬人中

自殺死亡高於 13 人之國家集中於亞洲地區， 2007

年南韓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 10 萬人口 21.5 人，居

OECD 國家首位，日本及匈牙利每 10 萬人口 19.4 人

次之，我國自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 10 萬人口 14.7

人，與 29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名第 6 位，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10.6 人，低於南韓、日本，高於

美國、加拿大及英國。 

就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變化情形觀察，近 10 年來

多數 OECD 國呈下降趨勢，僅少數國呈反向增加，

其中以南韓每 10萬人口增加 7.9人最顯著。1997-2007

年我國自殺標準化死亡率每 10 萬人口增加 4.7 人，

增幅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1.8 人，與 29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名第 2 位，僅低於南韓 7.9 人，高於

日本 4.2 人。 
 

1997-2007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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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1997、2007 年及其前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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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7 年大多數的 OECD 國家平均自殺標準

死亡率呈下降趨勢，惟日本、南韓不降反升，主因

1997 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兩國失業率與自殺率皆

升高，1998 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較 1997 年上升近 4

成，其後日本即維持在每 10 萬人口 19 人左右；南

韓雖暫隨景氣復甦而回降，至 2002 年爆發卡債風

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再度竄升，甚至超越日本。

我國則呈逐年上升趨勢，2002 年起已超越 OECD 國

家平均數。 
 

1995-2007 年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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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7 年及其前後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各國死亡統計之死因分類（ICD）不同，亦依不同的判定程序記

錄自殺是否為主要的死因，且這些程序可能會隨時間而修訂。此

外，自殺或可能被視為社會恥辱而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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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主動和被動）對健康狀況的負面關聯已

被廣泛認同，不僅是多種癌症和呼吸系統、心血管

疾病的危險因素，並與出生低體重、嬰兒猝死綜合

症及其他兒童不良健康結果有關。 
 

一、現況與趨勢 

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在全球 8 大死

因中，有 6 項與吸菸有關。為降低國人吸菸率，政

府於 1997 年訂定｢菸害防制法｣，另自 2009 年實施

「菸害防制新法」，擴大無菸環境、禁止孕婦、兒

童及青少年吸菸，加強菸品管制，並提高菸捐及菸

價，經多年政府努力宣導及民間的配合，吸菸率已

逐年下降。依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統計，2010 年國內

成人吸菸率 19.8％，其中成人男性吸菸率為 35％，

較 2004 年減少 7.9 個百分點；原即偏低之成人女性

吸菸率亦由 4.6％降至 4.1％。 
 

2004-2010 年成人吸菸率─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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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二、按年齡組別 

就各年齡組分析，依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統計，2010 年高中職學生男、女性吸菸率各為 19.6

％及 9.1％，其中男性由青少年至壯年階段，隨年齡

增加而呈快速擴增，於 30-39 歲達最高峰，之後隨

年齡增加而下降；女性吸菸率則以高中職學生階段

最高，其後逐漸遞減。 

2010 年吸菸率─按年齡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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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說    明：高中職學生為 2009 年。 
 

三、國際比較 

2008 年 OECD 國家成人吸菸率以希臘 39.7％最

高，我國成人吸菸率為 21.9％，低於 OECD 國家中

位數 22.4％，並低於鄰近的南韓 25.8％及日本 25.7

％，排名第 16。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成人吸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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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8 年及其前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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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OECD 國家成人男、女性吸菸率皆以希

臘 46％及 34％最高，我國成人男性吸菸率為 39％，

高於多數 OECD 國家，惟低於鄰近的南韓及日本，

而我國成人女性吸菸率僅 4.8％，遠低於所有的

OECD 國家。OECD 國家中除瑞典及挪威外，男性吸

菸率仍高於女性。整體而言，西方國家兩性吸菸率

差距較小，東方國家整體社會對女性吸菸的接受度

較西方國家為低，兩性吸菸率差距較顯著。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成人吸菸率－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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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2008 年及其前後年。 
 

隨各國政府積極推動菸害防制，透過公共宣傳

活動、廣告禁止、提高稅費等行動有效抑制菸草消

費，加上民間反菸團體宣導，亦使消費者了解吸菸

對健康的影響，有效地減少吸菸率，近 10 年來 OECD

國家中除希臘、奧地利及南韓女性吸菸率上升外，

餘各國都呈明顯下降，相較 10 年前，我國成人男性

吸菸率已明顯下降 8.7 個百分點，足見政府於推動

菸害防制策略已初見成效，若與先進國家比較，我

國成人男性吸菸率仍較多數 OECD 國家高，未來推

動菸害防制工作仍需持續加強。 

 

1998-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成人吸菸率變化情形－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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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OECD。 
說    明：各國資料期間係 1998、2008 年及其前後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成人吸菸率係指 15 歲以上人口每天吸菸的百分比。大部分國家

為 15 歲以上，部分國家調查對象為 16 或 18 歲，日本為 20 歲以

上。國際可比性是受限的，因各國辦理健康訪問調查時，有關於

吸菸習慣缺乏標準化的測量，調查的類別和方法存在措辭問題，

如：受訪者被問及是否「經常」吸菸，而未明確述及「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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